
互联网安全 记者 王盠 摄

长宁检察院发布《深化服务保障“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检察行动方案》

长宁检察院“互联网 + 生活性服务业” （以下

简称 “互+?”）专业化办案团队负责人黄冬生副检察

长介绍，此次出台的《行动方案》以服务互联网企业发

展、服务消费者合法权益“双向服务”为主线，从8个方

面为服务保障“互+生”发展提供指引。

针对利用电商平台优惠便捷政策实施“薅羊毛”

诈骗、 利用黑客手段或者非法软件破坏电商平台正常

运营秩序等侵害互联网企业合法权益的犯罪， 检察院

将予以严惩， 同时严厉打击刷单炒信、 有偿删帖等违

法犯罪活动。 据悉， 长宁检察院还将联合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及互联网企业开展互联网生态治理专项行动，

合作建立职业打假、 职业索赔等线索信息共享平台。

对于“互 + 生” 领域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

况， 检察院将加大打击和治理力度。 针对区域内电商

平台销售野生动物制品等食药品安全问题、 设置“霸

王条款” 克扣消费者退票金额等情况， 该院将持续加

大公益诉讼推进力度。 检察院将联合相关行政单位及

互联网企业共同治理电商平台销售含有不利于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内容的图书、 报刊、 音像制品等行为。

对重大涉“互＋生” 案件， 长宁检察院将进行经

济影响评估， 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 慎重采取强制性

措施， 减少办案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该院还将与互联网头部企业建立业务研讨交流等机

制， 实现“互联网 + 法律” 跨界融合。 依托长三角

互联网区域保护检察联盟， 引入更多互联网法学研究

智库， 不断加强对网络新动态、 破解犯罪新情况的实

践探索。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今年， 长宁

检察院还与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 南京市建邺区检察

院建立互联网区域保护检察联盟， 三方就互联网犯罪

案件办案协作、 理论研讨、 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合作

机制， 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8个方面服务保障

“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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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直播间高流量竟是假的？
长宁区检察院发布行动方案保障“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

□见习记者 翟梦丽

这个 “双十一”， 你买
了吗？ 是否也跟随着主播在

直播间疯狂加购， 准点抢购
优惠券、 卡着零点付款、 计

算各种优惠？ 随着网购日益

成为主流， 不少犯罪份子将
魔爪伸向这一领域 ， 薅羊

毛、 刷数据……套路层出不
穷。

日前， 长宁区人民检察

院发布 《深化服务保障 “互
联网+生活性服务业” 发展

检察行动方案》。 记者了解
到， 近三年来， 长宁检察院

共办理涉互联网相关案件

356 件 493 人。 这些案件呈
现出 “薅羊毛党” 盯上电商

平台优惠政策、 新商业模式
引来新型犯罪等新的特点。

“百亿补贴” “限时让利” “亏本特

惠”， 这样的宣传语是不是觉得格外眼熟？

“双十一”既是消费者狂欢的日子，也是“薅

羊毛党”狂欢的日子。 普通消费者在“双十

一”货比三家、整点抢券、精心凑单，省下几

分却花出成千上万。而“薅羊毛党”不一样，

他们竟想要在“双十一”“捞”上一笔。“薅羊

毛党”指在商家做活动时钻空子、 找漏洞，

利用监管技术漏洞， 将优惠券套现交易的

那群人。 各大电商平台为了吸引客户， 经

常推出各种优惠活动。 然而， 原本是让利

于消费者的优惠措施却被“薅羊毛党” 们

“钻了空子”。 三年来， 长宁检察院先后办

理了 30 余起利用“闪电退” 服务骗取平

台退款案件。 他们申请退货后实际上并未

将商品退回， 而是占为己用或者出售牟

利， 从而骗取退款。

为了让用户享受更好的购物体验， 不

少商家在“七天无理由退货” 的基础上，

推出申请退货就先行退款的售后服务， 例

如某电商平台的“闪电退款” 服务。 然

而， 就有不法分子盯上了这项“福利”，

利用“闪电退款” 实施诈骗。 小恒 （化

名） 是一名大专在读生， 父母常年外出务

农， 对孩子疏于管教。 尚未成年的小恒无

意中听闻了“闪电退款” 这一“犯罪手

法”， 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开始尝试， 屡

次得手后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0 个月的时间内， 他在某电商平台

陆续购买了录音笔、 阅读器、 拉杆箱等商

品， 骗取退款后不退货给商家， 诈骗 3.7

万余元， 大部分商品都被他出售牟利。 案

发后， 小恒的父母四处筹钱， 向平台退赔

了全部损失。

长宁检察院认为， 小恒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诈骗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

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

十六条之规定，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经长宁检察院提起公诉， 小恒因诈

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

年， 并处罚金 5000元。

长宁检察院检察官表示， 部分学生由

于缺乏法律常识， 抱有从众和侥幸心理，

在得知这一牟利“技巧” 后便如法炮制，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实际

上， “退款不退货” 的行为并非正常享受

商家优惠的“薅羊毛” 行为， 而是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骗取他人财物， 构成诈骗

罪。

个人以“退款不退货” 的方式薅店铺

的羊毛， 有些店铺竟也以刷单的方式薅平

台的羊毛。 近期， 长宁区检察院第三检察

部便受理了几起类似的案件。 涉案嫌疑人

的所在公司系知名电商平台的入驻店铺，

在平台推出“百亿补贴” 等活动后， 见有

利可图， 便指使黄牛在店内虚假下单。 收

到涉案店铺寄送的空包便确认收货， 订单

完成后， 平台方会将对应的补贴款汇入店

铺的账户内， 店铺则给予黄牛相应的报

酬。 这就是业内常说的“刷单薅羊毛”。

这样的“刷单” 行为违法吗？ 长宁区

检察院检察官解释，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通过“刷单” 等方式虚构事实， 使平台方

误以为订单客观存在， 并因此给予补贴，

骗取金额达到人民币 5000 元以上的， 符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

条之规定， 涉嫌诈骗罪。 不仅如此， 除涉

案店铺负责人外， 参与刷单的黄牛也是犯

罪的实行人， 双方在主观上有共同犯罪的

故意， 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想尽兴地

“薅把羊毛”， 却最终戴上了手铐； 在违法

的边缘试探， 就有坠入深渊的可能。

个人薅店铺羊毛 店铺薅平台羊毛 都违法！

“所有女生， 买它买它买它！” 现如

今， 直播带货成了当下电商平台拉动消费

的重要手段之一， 热爱网上购物的人对李

佳琦、 薇娅等知名主播如数家珍， 很多主

播直播间的观看数更是达到几百上千万。

然而，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点进直播页

面， 发现某个店铺观看数、 互动数都很

高， 心想这么多人都在看， 想必卖的东西

一定不错， 也起了兴致好奇地点进去看上

一番。 可这些数字的背后并非是和你一样

坐在手机这头活生生的人， 而是某个程序

操纵的账号， 那些“好想买” “东西不

错” 的留言也并非消费者的真实感言。 随

着直播的日渐火热， 就有犯罪分子瞄准这

个“商机”， 将黑手伸向了直播间。

王女士和丈夫在某电商平台上运营着

两家店铺， 然而人气却一直不旺， 店铺直

播观看的人数也寥寥无几。 怎么才能吸引

到消费者来店铺内呢？ 为了提高人气， 王

女士想到了给自己店铺直播间虚增流量的

办法。 通过微信， 她结识了吴某， 吴某声

称自己拥有一款“直播神器”， 有了它不

怕直播间的数据不好看。

急着提高店铺流量的王女士咬咬牙，

以 7000元的价格购买了这款程序并充值。

下载这款程序并注册账号后， 吴某提供了

对应的充值卡密码即卡密， 在王女士直播

时， 程序会根据卡密虚拟增加直播间的观

看人数、 活动、 发言等， 不同数量的卡密

则对应着直播间不同量级的活跃度， 充值

越多， 购买的卡密越多， 直播间的数据就

会越“红火”。 2019 年 12 月至今年 3 月

间， 吴某利用出售程序收买充值卡的方式

获利 3.2万余元。

这款程序究竟是如何做到后台直接虚

增观看人数、 发言互动的呢？ 据悉， 姚某

为这款程序的开发者， 他编写并整合数个

软件后形成这个程序， 并将其提供给吴

某， 收取好处费 1000 余元。 商家使用这

一程序后， 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内可批量

导入小号， 这些小号在平台批量登录时避

开了平台的登入验证机制， 无需用户验

证， 从而达到虚拟增加 （指定） 观看人

数、 收藏数量、 发言等功能。

经司法鉴定， 这一程序存在对计算机

信息系统的传输数据进行未授权的获取、

增加和修改等行为， 属于破坏性程序， 不

仅影响了平台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 而且

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还侵害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最终， 吴某、 姚某

被长宁检察院以涉嫌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提起公诉。

和你一起“看直播”的只是虚假数据？


